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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書面報告 

校務會議議程表 

一、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報告上次議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三、校長校務報告 

四、各處室工作報告（教、學、總、輔、補、人、會） 

五、家長會長致詞 

六、教師會理事長致詞 

七、提案討論 

八、臨時動議 

九、建議事項 

十、散會 

◎上次議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教組 

案由：修正教師輔導管教辦法 

說明：依據新北市教育局 113年 2月 7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0263281號函辦理。 

辦法: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決議：131人出席；修正後全體鼓掌表決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執行，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教組 

案由：修正校園安全檢查規定 

說明：依據新北市教育局 113年 2月 7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0263281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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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決議：131人出席；修正後全體鼓掌表決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執行，無異議通過。 
 

◎校長校務報告 

◎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8/27-29(二-四)為「暑假課程準備日」，請「全校教師」依規定簽到、退。

二、8/30(五)為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日並正式上課。 

三、九年級第一次模考為 9/3(二)-9/4(三)，範圍 1-2冊。 

四、7/1(一)-7/2(二)全天辦理新北市英語拓客營。 

五、7/3(三)前請完成第 3次評量成績輸入。 

學務處 

一、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讓學務工作得以推動順利、學年平安，在此謝謝大家！ 

二、暑假間如獲知學生發生校安事件，請務必通知學務處以利校安通報。 

三、學務處暑假持續與轄區警局、校外會共同巡邏-青春專案，關心學生校外生

活。對於高關懷學生，請導師多加給予關懷。 

四、暑假是戲水高峰期，提醒同仁、學生注意戲水安全！ 

五、8/22-23日為新生訓練，課程會公告在學校網站上，請擔任新生導師的同仁

來協助。 

總務處 

一、中央川堂雨遮安裝工程訂於 7月份，屆時將以施工圍籬畫分施工區域。 

二、 高壓變電室預定 7/26(五)下午進行停電檢測，敬請同仁事前將各項設備電

源關閉。 

三、 因學年度替換，學校人事定案須待八月初才穩定，故部份老師暫時以臨時

位置安排。 

四、 卸任九導的同仁，清空辦公室交給八導，OA辦公桌鑰匙請交回總務處。 

五、 八導的同仁，個人物品搬至九導後，請移駕總務處交回 OA辦公桌鑰匙，並

領取九導 OA辦公桌鑰匙。 

六、 其餘同仁若新學年度位置更換，請到總務處先將原 OA辦公桌鑰匙交回，再

領取新位置的鑰匙。 

七、 二樓辦公室的位置編排原則，導師→專任同科集中→特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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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輔導組： 

一、本學年辦理親職講座四場，家長反應評價甚好(回饋問卷統計請見校網家庭

教育專區，專區亦有本學年家庭教育成果，歡迎校網參閱)；未來請老師可

協助推薦講師並多鼓勵家長參與，以提升本學區家長教養效能。 

二、九年級畢業學生輔導轉銜高中職經討論評估後目前共計 22人，感謝九年級

導師之協助。 

三、本學期學輔刊物(福營小日子)已上傳校網，感謝各位教師的合作完成，歡

迎校網參閱！ 

四、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日目前暫定於 9/19(四)辦理，若有異動將於下學

期期初校務會議再行通知。 

五、以下為教育人員責任通報事件，請教師得知相關事件(含寒假期間)，務必

通知學校相關行政人員。若學生表示已有警察協助處理，仍請教師知會相

關處室。 
需進行責任通報事件 行政受理通報單位 

(1)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下性騷擾事件、疑似從事性交易、疑性侵害事件。 

學務處生教組 
(2)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利用其拍攝或錄製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光碟或其他物品、…… 

(3) 「藥物濫用事件」 

     與毒品管制藥品相關案件 

(4) 「強迫引誘自殺行為」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少為自殺行為(例如家長殺子自殺案件) 

輔導室輔導組 

(5)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遭身心虐待、被遺棄、充當不正當場所之侍應、 

剝奪或妨礙兒少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有立即危險或危險之虞 

(6)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 

     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資料組： 

一、九年級畢業生升學進路調查時間為 6/18-7/16。經清查未填報之學生，再請

九導協助提醒（建議先保留班群以利公告）。 

二、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 906卓奕翔餐飲服務第二名、913陳芳歆網頁設計第三

名、802 呂冠逸 3Ｄ數位遊戲藝術第四名、906 楊忠翰電子類佳作。其中卓

生、陳生、呂生晉級並於 7/19-7/21參加全國賽，請為他們加油。 

三、本校獲 112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績優學校大型學校組第五名。 



 4 

四、113學年度技藝班開班數：7個合作式技藝班、1個自辦式技藝班(特教)。 

五、113學年度申請技藝性社團--絲竹社，並感謝賴啟能老師帶領幸福綠光社。 
 

特教組： 

一、這學期提出校內疑似生--進行正式鑑定安置工作，01梯通過 6名、02梯則

通過 1名，共 7名鑑定為正式特殊學生，已提供相關特教服務及輔導措施。 

二、11301跨階段鑑定----小六升國中的新生：就讀集中式特教班共 9名，普通

班身障生為 25名；(暑假可能仍有轉學生)，屆時要麻煩新生導師的帶領，

十分感謝您。 

三、九年級身障畢業生 29名，完成適性輔導，皆安置到適當且理想的高中職。 

四、113 學年度學術資優鑑定結果:新生 19 位數理資優、1 位語文資優、1 位美

術藝才資優；7升 8年級有 2位數理資優、2位語文資優，已針對不同需求

安排課程及相關服務。 

五、各類資優班活動: 6月底前往南京參訪交流，其它如假日專題、成果發表、

九年級小畢典等各類活動已圓滿辦理完畢。暑假科學服務活動有兩場:分別

是馬祖中正國中小和深坑國小。 

六、今年數資班九年級學生會考成績卓越，有 2 位滿級分、12 位達第一志願分

數，真心感謝三年來各領域老師的用心指導。 

七、特教課後輔導班訂於 7/1-8/9，共六週；並安排最後兩天至飛牛牧場露營。 

八、因應最新資源班課程調整模式，任教身障資源班(學習中心)的特教教師將

於 113 學年度調整授課節數，之後認知能力輕微損的學生將不抽離全部學

科，該領域課程留在原班上課，會以外加課程的方式進行，而外加課程的

學生，僅利用早自習、午休、課後、彈性時間等時間上課，因該領域未抽

離，其平時及段考成績應由普班教師評定。但考量學生適性安置升學計分

方式及學生能力和分數評定公平性，113 年 6 月 20 日特推會通過最新成績

計算方式: 
 

 學校目前比例 外加組 抽離組 

平時 70% 學中 100% 學中 100% 

段考 30% 原班成績 學中 100% 

備註  學中平時成績要給 75分以上 段考給分最高不超過 85分 

 

未來九年級學生則按照原先課程安排不變動，七八年級學生則依照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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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需求安排外加或抽離，詳細的抽課細節將由資源班教師針對每位學生向

導師及任課老師說明討論，以上有疑問歡迎洽詢特教組老師。 

關於課程調整模式，將在暑假邀請講師到校研習說明，謝謝大家的體諒和

配合，我們期待透過不同的特殊需求服務模式，更加幫助學生適應學習生

活。 

人事室 

一、112學年度將屆，請教師兼行政同仁務必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刷畢國民

旅遊卡。  

二、在職進修同仁如於暑假期間取得較高學歷，請備妥相關文件(含學 

位證書【新學歷】、歷次敘薪通知書、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學分證明書、

在職進修核准文件等)洽人事室辦理改敘事宜。  

三、請同仁確實遵守兼職之相關規定，以避免因不諳法令規定違法兼職，致生

懲處之情事。公務人員、校長及教師兼行政人員，請依「公務員服務法」

第 13 條、14 條之相關規定；專任教師則請遵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 條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四、為落實關懷服務，對於同仁所遭遇之心理、生理及生活等問題，在顧及被

關懷者之個人隱私下，適時提供相關諮詢服務管道，新北市政府人事處於

該 處 網 站 設 立 【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 專 區  ( 網  址  : 

https://www.personnel.ntpc.gov.tw/)，提供心理、法律、財務、醫療、

職涯發展及管理等 6 項諮詢服務；相關資訊亦公告於本校人事室公佈欄及

校網，請同仁參考運用。  

五、宣導勤休新制 

  (一) 勤休新制   

    為應司法院釋字第 785 解釋之意旨，保障公務員之健康權，考試院於修正

公務員服務法第 12 條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行政院並據以訂定「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及「各機關加

班費支給辦法」，上述各項規定並同步於 112年 1月 1日施行。 

(二)有關「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

相關規定及 Q&A，請詳校網公告。 

六、全民國防宣導 

 (一) 「新北市政府 113 年度全民國防教育訓練實施計畫」業於校網及人

事室公佈欄公告，請同仁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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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同仁多加運用「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參加全民國防數位學習。 

七、113年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慶生活動訂於本次校務會議結束後舉辦。 

八、暑假期間出國之教師請事先完成校務行政線上出國登記作業，並請務必註

明出國地點；如赴大陸地區，另請洽人事室填寫相關申請表件並完成線上

出國登記作業。 

◎家長會長致詞 

◎教師會理事長致詞 

◎提案討論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教組 

案由：修訂「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及「新

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說明： 

一、新北市教育局 113年 6月 11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1122554號函辦理。。 

二、相關修訂內容如電子檔附件說明。 

辦法: 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   人出席；   票同意、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教組 

案由：修訂「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及

「新北巿立福營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規定」。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 4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801835D號辦理。 

二、新北市教育局 113年 5月 8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0829191號函辦理。 

三、相關修訂內容如電子檔附件說明。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   人出席；   票同意、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及廢止現行「本校性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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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提請討論及決議。 

說明： 

一、查「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勞動部頒布「工作場

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及

衛生福利部頒布「性騷擾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修正條文已自 113年 3月 8

日全面施行，現行「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已不符前開

法令應予廢止。 

二、依據教育部 101 年 9 月 26 日臺訓(三)字第 1010156729 號函意旨，各級學

校性騷擾防治措施等校內章則，屬校務重大事項，應請提交校務會議議決。 

三、又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 113年 5月 28日提供各學校性騷擾 

防治措施範本，訂定「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草案(如附

件)。 

辦法：「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擬經校務會議通過，依據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3月 19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0486108號函，報請本府

社會局核備後公布實施，「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於同

日廢止。 

 

決議：   人出席；   票同意、   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臨時動議 

◎建議事項 

◎散會 


